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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委員針對 101 年免試入學階段錄取之國中三年級學生無心讀書，卻仍與準備接受基本學力

測驗之考生共處一室，造成學習空洞化情形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有關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力測驗（以下簡稱國中基測）及各項入學管道時間，教育部邀集學者

專家、家長、教師團體、國中、高中職、五專、師大心測中心、招生委員會及主管教育行政

機關等單位代表召開會議研商，基於國中學生學習歷程完整、各項入學管道及國中基測試務

作業時間充裕及學校畢業典禮辦理時間等因素，訂定國中基測各項入學管道時間。考量 102

年免試入學比率提高及參加國中基測人數逐年下降等因素，將適度調整日程表，以盡量降低

對國中正常教學之影響。 

二、至 103 年起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後，國中教育會考訂於每年 5 月辦理、免試入學及特色

招生甄選入學於 6 至 7 月辦理，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訂於 7 月，已避免影響學生國中正常

化教學。 

三、配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實施，本部已委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推動辦理差異性教學，強調教

師之教學計畫須考量到個別學生的背景、學習準備度、學習興趣、語言及學習情況，以提供

適當的學習支援，幫助每一位學生發揮其潛能，達到最佳的學習效果。在差異性教學的課堂

上，教師可視情況運用多元的教學策略、彈性的分組教學（如同質性小組教學、異質性小組

教學、個別化教學抑或大班教學）、多元化的教學材料以及持續性的、多元化的課間與課內

評量為學生量身打造高品質的教學環境，為學生創造不同的學習機會，讓學生習得學習的技

巧，增進學生的學習動機，使之能自主學習，另目前國中可依「國民中小學及國民中學常態

編班及分組學習準則」國中可依規定於部分領域進行班群間之分組教學，惟需報主管教育行

政機關備查。 

四、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重要精神為適性發展，因此必須強化學生生涯發展教育，以提供學生探

索其性向與興趣的機會，協助其做最佳的升學進路選擇，並依其個殊性給予最合適的輔導，

使其發揮潛能，期能達成自我實現為目標。目前針對國中學生適性輔導已有明確的規劃方向

與具體策略，包括：規劃建立國中適性輔導制度、成立學生輔導諮商中心、充實專業輔導人

力、發展學生適性輔導工具與高中職就學轉換制度。為利學生能夠記錄國中三年生涯發展教

育歷程，本部已編印「國中學生生涯輔導紀錄手冊」，內容涵括學生成長軌跡、各項心理測

驗結果、學習成果及特殊表現、生涯輔導紀錄等，並透過生涯發展規劃書，讓教師、家長、

學生對於未來進路規劃，有更明確的參照及依循。 

（二十二）行政院函送陳委員超明就助學貸款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

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1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0767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2-1-27） 

陳委員超明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我國針對大專校院學生提供相關助學措施，依學生身分及家庭經濟狀況大致可分為三類。第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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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為學雜費減免。該類助學措施係屬政府法定義務支出，係以低收入、中低收入家庭、身心

障礙者、原住民、特殊境遇家庭之子女等背景之學生為對象，並由政府補助全額或部分學雜

費、學分費；第二類為各項獎（助）學金，由政府或學校提供並訂定條件，經費係由大學自

總收入或學雜費收入提撥獎（助）學金。第三類係屬自償性之補助如就學貸款，政府依學生

經濟狀況補貼利息。少數學生因保證人因素面臨申貸困難者，另採弱勢助學措施及緊急紓困

等相關機制予以協助渡過難關。 

二、學雜費減免等相關弱勢助學措施，性質係屬政府法定義務支出，本部依據各項社會法制，包括

「社會救助法」、「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」、「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」、「原住民族教

育法」、「軍公教遺族就學費用優待條例」及「軍人及其家屬優待條例」等法令授權，針對

各類法定特定身分人士或學生訂定相關減免辦法或實施要點，透過於學生註冊時逕予減免其

學雜費用，降低學生註冊繳費金額，以協助弱勢學生順利就學；本類助學措施 100 學年度受

惠學生已達 32 萬 6,416 人次。 

三、本部為擴大使家庭年收入位於行政院主計總處家庭收支調查後 40%之大專校院學生均能獲得

補助，爰將私校獎補助部分經費改為直接補助學生，並配合各校自籌經費，於 96 學年度實施

「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」；該計畫內容包含助學金、生活助學金、緊急紓困助學金及

住宿優惠等 4 項措施，分別提供學生學雜費、生活費、緊急紓困金及住宿費等相關費用之補

助；本計畫之助學金 100 學年度受惠學生已達 11 萬 6,163 人，有效減輕經濟弱勢學生就學負

擔。 

四、本部針對弱勢學生皆優先採取前揭學雜費減免、弱勢助學等協助措施予以補助，如尚有不足者

，再以就學貸款予以協助。考量薪資所得及物價波動等社會情勢，並衡酌還款者負擔能力及

社會救助法已明定中低收入戶資格等因素，本部就學貸款措施業放寬申請緩繳對象、延長還

款期限並放寬生活費申貸金額及對象，並已自 101 年 2 月 1 日起實施，有效減低借款人還款

負擔。99 學年度就學貸款人數為 42 萬 7,901 人（含高中職），若以上下學期人次計算則為 77

萬 7,305 人次，補助利息金額達新臺幣 30.9 億元。 

五、就學貸款目前申請資格已涵蓋家庭年所得約後 75%之學生皆能提出申請，另家庭年所得屬前

25%之學生，如家中有 2 位以上兄弟姊妹就讀高中以上學校，仍符合申請資格，爰相較於本部

其他助學措施，就學貸款之申請資格已相對寬鬆，且幾乎涵蓋大部分之家庭。 

六、本部為協助學生就學，近年來配合社會情況，持續透過就學貸款修法小組檢討並機動調整就學

貸款措施，說明如下： 

(一)借款人在學期間至畢業（退伍）後 1 年皆無須還款，且每年皆有超過 98%的人（家庭年

收入 114 萬元以下者）是由政府負擔全額利息，以就讀大學 4 年為例，至少有 5 至 6 年

皆無須還款且為零利率。 

(二)針對經濟上弱勢的社會新鮮人（平均每月工作收入不到 3 萬元、低收入戶或中低收戶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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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），可以申請緩繳，每次 1 年，最多可申請 3 次，緩繳期間利息均由主管機關負擔，

因此，最多有 3 年皆無須還款且為零利率。 

(三)綜上，針對大學生及大學畢業社會新鮮人，自貸款起至少前 8 至 9 年皆無須還款且為零

利率。 

(四)如有獲獎學金出國留學者，亦可再申請延期至出國留學最後教育階段完成後，才開始還

款，延期期間同樣無須還款且為零利率。 

(五)除此之外，政府評估社會經濟情勢，例如薪資所得及物價波動等因素，自 101 年 2 月 1

日起放寬就學貸款多項條件，其中「放寬申請緩繳門檻」、「延長還款期限」，即是希

望能達到減輕剛踏入職場的年輕學子每月償還就學貸款的壓力，讓貸款學生可以依其實

際狀況，選擇還款期限及每月還款金額，以降低每月還款負擔： 

1.放寬申請緩繳門檻：放寬平均每月收入不到 3 萬元、低收入戶或中低收戶或者均可申

請緩繳，對於剛投入職場的年輕學子具有實質效益。 

2.延長還款期限：依現行還款期限為貸款 1 學期者得以 1 年計，另所有貸款學生均可申

請延長 1.5 倍，並自 101 年 2 月 1 日起，針對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之還款者，還款期

限可選擇申請延長 2 倍。也就是說，以就讀大學 4 年期間（8 學期），貸款總額 40 萬

元（以私立大學學雜費每學期貸款 5 萬元估算），8 年攤還期間，每月還本繳息金額為

4,483 元；若選擇 12 年攤還（延長 1.5 倍），則每月需還本繳息新臺幣 3,097 元；若選

擇 16 年攤還（延長 2 倍），則每月需還本繳息新臺幣 2,405 元。爰低收入戶及中低收

入戶之還款者，可自行選擇每月償還額度為 4,483 元、3,097 元或 2,405 元。 

(六)現階段就學貸款精進方案，主要是針對借款人或剛畢業的年輕人，提供更多選擇，其實

大多數學生畢業後順利找到工作後，均能按時還款，本部亦鼓勵按時還款以維持良好個

人信用，但對於經濟有困難或家庭突遭變故的社會新鮮人，類此特殊案例，新措施將提

供更多元的選擇，如延後緩繳或延長還款期限等，讓年輕人順利度過人生的困難時期。 

七、我國高等教育與多數國家一樣，係屬選擇性教育，非屬國民義務教育範疇，學生必須繳交學雜

費，以支付部分教育成本，其餘成本由政府補助與學校自籌，而相較其他國家，國內學雜費

收費相對低廉。目前高等教育已走向普及化與高就學率時代，受教者必須負擔部分「合理」

費用，政府則針對弱勢學生提供必要之經濟協助，以實現教育機會均等。 

八、有關委員建議就學貸款利率一律調降為零利率一節，如以 101 年 8 月就學貸款承貸銀行統計數

據推估，其利息由本部編列預算補貼，估計第 1 年本部至少需負擔利息約 98 億元，且之後恐

將逐年增加，勢必造成政府財政重大負擔，宜審慎評估。 

九、現階段就學貸款自 92 年起已採行信用保證機制，以代位清償之方式負擔借款人及其保證人皆

無法償還時之 8 成風險，另 2 成由銀行負擔，並使就學貸款利率得以大幅降低，目前（101 年

9 月）借款人畢業（退伍）1 年以後開始還款，實際負擔還款利率為 1.83%，較 4 年前（97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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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月）之利率 3.64%，調降利率達 1.81%，併供參考。 

（二十三）行政院函送盧委員秀燕就幼童專用車、學童課後輔導交通車行

車安全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1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0822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2-1-82） 

盧委員秀燕針對幼童專用車、學童課後輔導交通車行車安全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教育部查

復如下： 

一、幼童專用車部分： 

(一)幼兒教育及照顧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於 100 年 6 月 10 日經立法院第 7 屆第 7 會期三讀通

過，100 年 6 月 29 日經  總統明令公布，自 10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，幼稚園及托兒所均

將改制為幼兒園。依據地方制度法第 18 條及第 19 條規定，有關學前教育之興辦，係屬

地方自治事項，爰由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自訂相關管理規範，進行管理。幼托整合

後，本部依據本法第 30 條第 3 項規定訂定「幼兒園幼童專用車輛與其駕駛人及隨車人員

督導管理辦法」，規範幼兒園幼童專用車輛之車種限制、申購程序、車齡限制、駕駛人

及隨車人員之督導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等相關事宜，以為全國一致性之規範，並經會

銜交通部於本（101）年 6 月 13 日發布。 

(二)為周全管理，本部於全國教保資訊網填報系統建置幼童專用車模組供各直轄市、縣（市

）政府及各幼稚園（幼兒園）使用，有助於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進行追蹤改善管理

。因應幼托整合，托兒所於改制為幼兒園後，其主管機關由內政部（兒童局）改為本部

，即納入本部前開系統進行管理及前開作業規範。 

(三)為盡督導之責，本部歷年均請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加強幼童專用車查察作業，並要

求對不合格件次進行追蹤改善並依法核處。幼托整合後，本部已將幼兒園幼童專用車之

管理納入年度評鑑之指標。此外，本部亦編定幼童專用車安全管理檢核表以利幼兒園幼

童專用車自我管理。 

(四)援上，透過上開機制，園方、縣市端及制度層面周全規範必能維護幼童乘車安全。 

二、學童課後輔導交通車部分： 

(一)本部為統一全國學生交通車之安全管理規範，已於本年 2 月 16 日、4 月 19 日、7 月 5 日

邀請交通部、法務部、警政署、內政部兒童局、直轄市與縣（市）政府教育局（處）、

教師團體、家長團體、兒福聯盟、財團法人靖娟兒童安全文教基金會、民間業者代表等

43 個單位召開三次「學生交通車管理辦法」諮詢會議，並於本年 8 月 8 日完成「學生交

通車管理辦法草案」預告，訂於本年 10 月 3 日由本部法規委員會審查，再依行政程序辦

理發布。 


